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19-048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未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合作内容仍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将合作进展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推进业务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景峰医药”）拟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下称“中国长

城资产湖南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中国长城资产湖南分公司是景峰医药第二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之分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公司已于2019年7月1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孙刚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营业场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31号尚玺苑18B栋  

负责人：阳金明 



 

 

成立日期：2000年02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170511294N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在总公司的授权下开展业务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长城资产湖南分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1、合作原则 

甲、乙双方在遵守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及相关行业规章制度的前

提下，本着诚信、平等、互利、双赢的原则，加强企业间合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

共同开发市场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客户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合作领域 

本次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业务： 

（1）资产经营管理合作 

甲、乙双方在资产收购、管理、经营及处置方面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乙方在选

择外部机构收购、管理、经营等资产进行流动性处置和债务重组时，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选择将甲方作为合作伙伴；甲方可在基于不良资产收购的前提下对乙方采取追加投

资等方式缓解其流动性问题，积极为乙方提供资产管理、债务重组、企业重组等方面

的支持和顾问服务。 

（2）股权投资领域合作 

甲、乙双方同意在权益类融资、财务投资、财务顾问、发行公司债、大股东股票

质押、投资投行和并购重组等方面开展合作。 

（3）产业链建设合作 

甲方充分运用资产收购、并购基金等方式，视具体项目情况，助力乙方及其控股

子公司打造国际化完整的医药产业链，推动乙方实施以高端特色仿创药为主、多维研

发生产管线并进的战略布局。 

（4）金融业务领域合作 



 

 

甲乙双方同意推动集团层面及旗下各类机构开展多层次和多类型业务合作及资源

整合。 

（5）客户和信息共享 

甲、乙双方可互相推荐客户，互通客户需求，支持对方业务发展。 

3、合作机制 

甲乙双方高度重视信息沟通，协调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

双方高层领导交流座谈会。甲乙双方指定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和

发展并保持日常沟通，加强双方业务交流与合作，推动合作内容的实施。 

4、协议生效和变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三年。若到期三日前，甲方与乙方均未向对方发出终止协议的书面通知，

则本协议持续生效。 

本协议为双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而订立的框架性文件。双方在本协议框架下，可

以根据条款所指的业务范围和具体项目进行商谈，并另行签订专项合作协议，项目双

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以实际签订的专项合作协议和监管机构批复及其他法律文件为

准。如本协议与双方另行签订的专项合作协议有冲突的，以专项合作协议为准。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不得擅自变更和终止。协议执行中如需变更和终止，应经

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未达成书面协议前，本协议继续有效。 

5、其他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双方提供相关服务的特定承诺，双方在办

理具体业务时，应就具体事项另行签署专项协议。具体协议条款与本协议不一致的，

以具体协议的条款为准。 

四、本次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合作旨在通过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湖南分公司的未来战略合作，优化和改善

公司的融资结构，协助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整合、资产重组、债务重组、流动性支

持等综合金融服务，能对公司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本协议具体交易方案和

交易细节尚未最终确定，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丁健先生、杜守颖女士、赵强先生均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召开前审阅了会议有关材料并予以认可，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遵循

公平、公正的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

发现通过上述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2、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对该项关

联交易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间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对公司本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的合作细节、合作方式等

事项需进一步研究和协商，需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0 日 


